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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古井贡酒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

3

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安徽古井贡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六届董事会第

3

次会议通知于

2011

年

7

月

8

日发

出，并于

2011

年

7

月

14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应出席董事

9

人，实际出席

9

人。 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决议及表决结果如下：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设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并授权经营层全权负责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相关事宜

的议案。

为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的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关于进一步规范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通知》

(

证监公司字

[2007]25

号

)

、《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等法律法规相关规定，以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和募集资金运用项目的实际情况，公司董

事会同意在三家银行设立

4

个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

"

专户

"

），分别设立在中国光大银行合肥分行

庐江路支行

(1

个专户

)

、中国农业银行亳州分行古井支行（

2

个专户）、徽商银行亳州支行（

1

个专户）。

公司董事会授权经营层全权负责上述募集资金专户的开设， 并按照有关法规的要求与银行及保荐机

构签署募集资金的三方监管协议。

表决结果：

9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特此公告

安徽古井贡酒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一年七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

002281

证券简称：光迅科技 公告编号：（

2011

）

027

武汉光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停止筹划重大事项暨复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承担责任。

武汉光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1

年

7

月

1

日披露了《武汉光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大

事项停牌公告》，告知因公司控股股东武汉邮电科学研究院（以下简称

"

邮科院

"

）正在筹划涉及公司的重大事项，

公司股票自

2011

年

7

月

1

日开市起停牌。

公司于

2011

年

7

月

14

日接到邮科院通知， 称邮科院在停牌期间就拟将其拥有的相关资产注入本公司事

项，与有关部门进行了咨询和论证。 经研究，认为目前实施该事项的时机尚不成熟，决定停止筹划该事项，并承诺

自复牌之日起三个月内不再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经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自

2011

年

7

月

15

日

开市起复牌。

特此公告

武汉光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七月十四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A11

2011

年

7

月

15

日 星期五

（上接

A10

版）

（2）提议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的一方应将提议召开会议的申请及议案以书面方式告知会议召集人；

（3） 会议召集人应在收到提议人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的书面申请及议案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对提议人的资

格、议案内容是否符合法律规定、是否与全体债券持有人利益相关等事项进行审查。 会议召集人审查通过的，应在审

查通过之日起二个工作日内书面通知该提议人。

公司董事会应于会议召开 15日以前向全体债券持有人及有关出席对象发送会议通知。 会议通知应注明开会的

具体时间、地点、内容、方式、债券持有人登记日等事项。

3、债券持有人会议的表决和决议

（1）债券持有人会议进行表决时，以每 100元面值债券为一表决权；

（2）债券持有人会议的决议需经出席会议债券持有人和 /或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2/3以上通过；

（3）债券持有人会议决议一经通过，对未出席会议、出席会议但放弃行使表决权或明示不同意见的债券持有人

同样具有约束力；

（4）债券受托管理人应监督债券持有人会议决议执行，及时与发行人及其他有关主体进行沟通，促使债券持有

人会议决议得到具体落实。

八、本次发行的有关当事人

（一）发行人

名称：广东巨轮模具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吴潮忠

办公地址：广东省揭东经济开发区 5号路中段

联系人：杨传楷

电话：(0663)3271838

传真：(0663)3269266

（二）保荐人（主承销商）

名称：齐鲁证券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玮

注册地址：山东省济南市市中区经七路 86号

办公地址：北京市复兴门外大街 A2号中化大厦 11层

电话：（010）68561011

传真：（010）68565907

保荐代表人：王初、程建新

项目协办人：田蓉

项目组成员：盛金龙、隋鹤、张丽丽、李振东

（三）分销商

名称：中国民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赵大建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5号新盛大厦 A座 6层

电话：（010）59355499

传真：（010）66553691

联系人：潘辉、赵方舟

（四）发行人律师事务所

名称：国信联合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刘昕

办公地址：广州市体育西路 123号新创举大厦 16楼

签字律师：陈默、郑海珠

电话：（020）38219668

传真：（020）38219766

（五）发行人会计师

名称：天健正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梁青民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北街 26号恒华国际商务中心 4层 401

签字注册会计师：陈迅、吴瑞玲、俞俊雄、方艳

电话：（020）38210678

传真：（020）38361129

（六）资信评级机构

名称：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吴金善

注册地址：天津市南开区水上公园北道 38号爱俪园公寓 508

办公地址：天津市河西区解放南路 256号泰达大厦 10层 E座

联系人：何苗苗、金磊

电话：（022）23201199

传真：（020）23201738

（七）债券受托管理人、质权人代理人

名称：齐鲁证券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玮

注册地址：山东省济南市市中区经七路 86号

办公地址：北京市复兴门外大街 A2号中化大厦 11层

电话：（010）68562285�转 1043

传真：（010）68565907

联系人：隋鹤

（八）可转债担保人

1、名称：揭阳市外轮模具研究开发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丽璇

住所：揭阳市东山区华诚花园 8幢 104号

电话：（0663）8236555

传真：（0663）8236186

联系人：李丽璇

2、名称：揭阳市飞越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哲生

住所：揭阳市东山区华诚花园南区

电话：（0663）8228458

传真：（0663）8236386

联系人：王哲生

3、姓名：郑明略

联系地址：广东省揭东县地都镇乌美村石堀下一百零一号

电话：（0663）3269366

传真：（0663）3269266

4、姓名：洪惠平

联系地址：广东省揭东县炮台镇丰溪村洪厝新厝桥十三巷一号

电话：（0663）3269366

传真：（0663）3269266

（九）上市交易所

名称：深圳证券交易所

法定代表人：宋丽萍

住所：广东省深圳市深南东路 5045�号

电话：（0755）82083333

传真：（0755）82083164

（十）股票登记机构

名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负责人：戴文华

住所：深圳市深中南路 1093号中信大厦 18楼

电话：（0755）25938000

传真：（0755）25988122

（十一）保荐人（主承销商）收款银行

户名：齐鲁证券有限公司

名称：中国银行济南市分行

账号：380162133628023001

第三节 公司主要股东情况

截至 2011年 6月 30日，公司总股本为 397,911,534股，股权结构如下表：

项 目 数量（股）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98, 694, 750 24.80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299, 216, 784 75.20

三、股份总数 397, 911, 534 100.00

截至 2011年 6月 30日，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数量、股份性质情况如下表：

股东名称 持股人类别

持股比例

（%）

持股总数

持有有限售条

件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的

股份数量

揭阳市外轮模具研究开发

有限公司

境内一般法人 21.35 84, 952, 293 83, 683, 451

郑明略 境内自然人 14.29 56, 847, 375 49, 347, 375 49, 347, 375

洪惠平 境内自然人 14.29 56, 847, 375 49, 347, 375 49, 347, 375

揭阳市飞越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境内一般法人 7.14 28, 423, 688 28, 423, 688

中信证券－中信－中信理

财 2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基金、 理财产品等

其他

1.83 7, 300, 138

中国农业银行－富国可转

换债券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 理财产品等

其他

0.71 2, 836, 085

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有

限公司－招行新股 22

基金、 理财产品等

其他

0.66 2, 618, 100

中信证券－中信－中信证

券股票精选集合资产管理

计划

基金、 理财产品等

其他

0.46 1, 845, 600

胡煜君 境内自然人 0.46 1, 828, 205

中信证券 - 中行 - 中信证

券聚宝盆优选成长子集合

资产管理计划

基金、 理财产品等

其他

0.37 1, 477, 020

【注】：

1、2011年 5月， 外轮模具将持有本公司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10,000,000�股出质给中国光大银行深圳园岭支行，

作为本公司向中国光大银行深圳园岭支行借款的担保物；2010年 7月， 外轮模具将持有本公司 45,788,968股出质给

齐鲁证券，为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提供担保。

2、2010年 1月，飞越科技将持有本公司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 18,949,125�股出质给齐鲁证券，为公司发行的可

转换公司债券提供担保。

3、2010月 1月，洪惠平将持有本公司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 20,792,734 股出质给齐鲁证券，为公司发行可转换

公司债券提供担保；2010年 7月，洪惠平先生将持有公司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 12,105,516�股出质给齐鲁证券有限

公司，为公司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提供担保。

4、2010月 1月，郑明略将持有本公司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 20,792,734�股出质给齐鲁证券，为公司发行可转换

公司债券提供担保；2010年 7月， 郑明略将持有公司 A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 12,105,516 股出质给齐鲁证券，为

公司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提供担保。

5、2011年 4月，经公司 2010年度股东大会表决通过，公司以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每 10�股转增 5�股，根据本次可

转债股份质押担保合同的约定，外轮模具、郑明略、洪惠平和飞越科技同比例增加了质押的股份数量，分别为 27,894,

484股、16,449,125股、16,449,125股和 9,474,563股。

第四节 财务会计信息

中和正信会计师事务所对本公司 2008�年度的会计报表进行了审计，并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中和正信审字

（2009）第 7-083号《审计报告》；天健正信会计师事务所对本公司 2009 年度和 2010 年度会计报表进行了审计，并

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天健正信审（2010）GF 字第 090003 号《审计报告》和天健正信审（2011）GF 字第 090009

号《审计报告》。

截至本募集说明书签署日，本公司 2011 年第一季度财务报告已披露，详情请查阅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

cn。

一、最近三年简要财务报表

（一）最近三年简要合并财务报表

1、最近三年及简要合并资产负债表

单位：元

项目 2010年 12 月 31 日 2009年 12 月 31 日 2008年 12 月 31 日

流动资产合计 731, 997, 216.84 515, 203, 077.09 422, 670, 644.68

非流动资产合计 971, 196, 249.15 851, 388, 949.36 843, 167, 500.26

资产总计 1, 703, 193, 465.99 1, 366, 592, 026.45 1, 265, 838, 144.94

流动负债合计 626, 694, 420.10 365, 894, 285.33 386, 214, 489.58

非流动负债合计 60, 036, 184.96 69, 064, 861.56 163, 753, 000.76

负债合计 686, 730, 605.06 434, 959, 146.89 549, 967, 490.34

所有者权益合计 1, 016, 462, 860.93 931, 632, 879.56 715, 870, 654.60

负债及股东权益总计 1, 703, 193, 465.99 1, 366, 592, 026.45 1, 265, 838, 144.94

2、最近三年简要合并利润表

单位：元

项目 2010年 2009年 2008年

营业收入 569, 412, 998.71 407, 597, 821.05 366, 396, 201.60

营业成本 361, 410, 356.60 255, 752, 413.36 231, 573, 741.91

营业利润 106, 373, 961.80 68, 163, 893.32 47, 527, 727.15

利润总额 119, 745, 029.78 95, 986, 148.20 67, 020, 933.95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 106, 027, 958.45 83, 069, 545.23 64, 588, 095.66

每股收益

基本每股收益 0.3997 0.3307 0.2652

稀释每股收益 0.3997 0.3307 0.2514

3、最近三年简要合并现金流量表

单位：元

项 目 2010年 2009年 2008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9, 108, 216.18 157, 146, 851.80 122, 542, 952.04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44, 470, 724.38 -140, 596, 268.95 -93, 541, 485.54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78, 396, 526.67 -30, 022, 264.55 -70, 404, 465.53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112, 969, 690.49 -13, 471, 772.29 -41, 411, 724.26

（二）最近三年简要母公司财务报表

1、最近三年简要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单位：元

项目 2010年 12 月 31 日 2009年 12 月 31 日 2008年 12 月 31 日

流动资产合计 750, 292, 962.84 534, 405, 619.85 443, 699, 768.05

非流动资产合计 952, 233, 633.27 831, 895, 130.46 822, 570, 107.82

资产总计 1, 702, 526, 596.11 1, 366, 300, 750.31 1, 266, 269, 875.87

流动负债合计 626, 091, 339.78 365, 586, 894.11 385, 441, 048.43

非流动负债合计 60, 036, 184.96 69, 064, 861.56 163, 753, 000.76

负债合计 686, 127, 524.74 434, 651, 755.67 549, 194, 049.19

所有者权益合计 1, 016, 399, 071.37 931, 648, 994.64 717, 075, 826.68

负债及股东权益总计 1, 702, 526, 596.11 1, 366, 300, 750.31 1, 266, 269, 875.87

2、最近三年简要母公司利润表

单位：元

项目 2010年 2009年 2008年

营业收入 562, 995, 175.87 401, 954, 121.26 363, 166, 337.60

营业成本 359, 039, 704.02 253, 898, 274.60 230, 138, 383.60

营业利润 106, 118, 424.31 66, 994, 836.32 48, 137, 127.68

利润总额 119, 489, 492.29 94, 797, 091.20 67, 645, 060.10

净利润 105, 972, 025.20 82, 237, 205.33 65, 024, 983.97

3、最近三年简要母公司现金流量表

单位：元

项 目 2010年 2009年 2008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9, 424, 002.95 156, 766, 206.39 121, 435, 983.45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43, 825, 624.35 -140, 594, 485.95 -92, 201, 095.94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78, 396, 526.67 -30, 022, 264.55 -70, 404, 465.53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113, 930, 577.29 -13, 850, 634.70 -41, 178, 303.25

二、合并报表范围及变化情况

报告期公司合并报表范围未发生变化，纳入合并报表范围的公司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注册地址 注册资本 经营范围 持股比例

中京阳公司 北京 538万元 自主选择经营 70%

三、报告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一）主要财务指标

主要财务指标 2010年 2009年 2008年

流动比率 1.17 1.41 1.09

速动比率 0.97 1.10 0.81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40.30 31.81 43.37

应收账款周转率（次） 4.20 3.81 4.07

存货周转率（次） 3.04 2.29 2.22

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万元） 21, 252.54 17, 934.76 14, 808.88

利息保障倍数（倍） 4.86 5.02 3.20

每股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元 /股） 0.30 0.59 0.50

每股净现金流量（元 /股） 0.43 -0.05 -0.17

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比重（%） 3.43 3.82 3.47

（二）每股收益和净资产收益率

本公司根据 《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9 号———净资产收益率和每股收益的计算及披露（2010

年修订）》的要求，计算的报告期内净资产收益率及每股收益表如下：

1、2010年

报告期利润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每股收益（元 /股）

基本每股收益 稀释每股收益

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10.94 0.3997 0.3997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公司普

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9.82 0.3569 0.3569

2、2009年度

报告期利润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每股收益（元 /股）

基本每股收益 稀释每股收益

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10.41 0.3307 0.3307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公司普

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8.33 0.2646 0.2646

3、2008年度

报告期利润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每股收益（元 /股）

基本每股收益 稀释每股收益

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9.32 0.2652 0.2514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公司普

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8.56 0.2436 0.2316

（三）非经常性损益明细表

本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2008)》的要求，计算的报告期

内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及金额如下：

项 目 2010年度 2009年度 2008年度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

销部分

-100, 685.51 -18, 258.61 -32, 122.98

捐赠支出 -680, 000.00 -136, 000.00 -1, 398, 000.00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13, 896, 184.60 19, 325, 427.53 7, 675, 918.62

扣除减值准备后的其他营业外收支 255, 568.89 363, 258.99 -72, 000.00

非经常性损益合计 13, 371, 067.98 19, 534, 427.91 6, 173, 795.64

减：非经常性损益的所得税影响数 2, 005, 660.20 2, 927, 164.19 926, 069.35

非经常性损益净额 11, 365, 407.78 16, 607, 263.72 5, 247, 726.29

其中：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非经常性损益 11, 365, 407.78 16, 601, 263.72 5, 247, 726.29

归属于少数股东的非经常性损益 - 6, 000.00 -

第五节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一、财务状况分析

（一）资产结构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资产总额稳步增长，经营稳健，整体实力逐步增强。 报告期内公司资产结构如下：

资产类别

2010年 12 月 31 日 2009年 12 月 31 日 2008年 12 月 31 日

金额

(万元)

比例

(�% �)

金额

(万元)

比例

(�% �)

金额

(万元)

比例

(�% �)

流动资产 73, 199.72 42.98 51, 520.31 37.70 42, 267.06 33.39

非流动资产 97, 119.62 57.02 85, 138.89 62.30 84, 316.75 66.61

资产合计 170, 319.35 100.00 136, 659.20 100.00 126, 583.81 100.00

报告期内，公司资产构成相对稳定，非流动资产占资产总额比例较大。 一方面，公司在报告期内因进行产能扩张

而加大了对固定资产的投入；另一方面，公司产品的零部件主要采取自行加工的方式，因此，对生产场地和机器设备

的投入就大大增加。 总体而言，公司的资产结构与公司的行业特点是相吻合的。

（二）负债结构分析

报告期内，本公司负债以流动负债为主。 2008年公司流动负债占比为 70.22%，2009年公司前次可转债已全部转

股或赎回，流动负债占比提高到 84.12%。 2010年 12月 31日，为满足生产规模扩大的资金需求，公司通过银行短期借

款补充营运资金，使流动负债占比提高到 91.26%。 本次 3.5亿元可转债发行后，将大大降低流动负债占总负债比例，

从而合理分配长短期债务的比例，更好地利用负债的杠杆作用，优化债务结构，并适应公司长期发展战略规划。

（三）偿债能力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偿债能力指标如下：

指标 2010年 12 月 31 日 2009年 12 月 31 日 2008年 12 月 31 日

流动比率 1.17 1.41 1.09

速动比率 0.97 1.10 0.81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40.30% 31.81% 43.37%

指标 2010年度 2009年度 2008年度

利息保障倍数（倍） 4.86 5.02 3.20

报告期内，公司流动比率和速动比率均保持在合理的范围内，短期偿债能力较强；利息保障倍数处于合理的水平，公

司的利润能够保障利息的支出，公司具备较强的清偿当期债务的能力。 目前，公司资产负债率较低，长期偿债能力

强，利用负债融资的空间较大。如果本次发行顺利完成，公司资产负债率预计会上升至 50.48%，未来的负债结构更加

趋于合理。

（四）资产周转能力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资产周转指标如下：

指标 2010年度 2009年度 2008年度

应收账款周转率（次） 4.20 3.81 4.07

存货周转率（次） 3.04 2.29 2.22

应收账款和存货周转率合计（次） 7.24 6.10 6.29

应收账款周转天数（天） 86 95 89

存货周转天数（天） 118 158 163

应收账款和存货周转天数合计（天） 204 253 252

报告期内，公司应收账款周转率趋势平稳，保持在 4次左右，说明公司有着较强的营运能力，平均应收账款周转

天数始终控制在 3个月左右，回收情况较好。

报告期内，随着生产规模的不断扩大，存货增长较快，但公司通过科学的库存管理、缩短产品周期，加快了库存

商品的流转速度。 由于公司采用 ERP、MES信息管理系统对存货进行管理，客户下单、原料采购、组织生产、发货的

业务流程较以往大为缩短，供货速度加快，存货对资金的占用大大减少。

二、盈利能力分析

（一）主营业务收入分析

作为一家以轮胎模具为主的轮胎专用设备制造企业，公司产品主要包括子午线轮胎活络模具、液压式硫化机和

轮胎二半模具等，报告期按产品类型分类如下：

产品类别

2010年度 2009年度 2008年度

金额

(万元)

比例

(% )

金额

(万元)

比例

(% )

金额

(万元)

比例

(% )

子午线活络模具 37, 087.92 65.41 32, 091.27 79.00 30, 070.51 82.43

液压硫化机 14, 340.17 25.29 3, 769.23 9.28 1, 334.19 3.66

轮胎二半模具 2, 108.40 3.72 1, 679.69 4.13 2, 236.29 6.13

其他 3, 164.89 5.58 3, 082.35 7.59 2, 838.84 7.78

合计 56, 701.38 100.00 40, 622.54 100.00 36, 479.83 100.00

子午线活络模具产品是公司多年经营的核心业务， 随着 IPO 募投项目—“线性轻触式导向结构活络模具” 和

“高精度铸造铝合金子午线轮胎模具” 建成投产，该产品的生产能力逐步扩大，包括海外市场在内的市场开拓力度

的加强，子午线轮胎活络模具的销售收入保持稳定增长，为公司最主要的收入和利润来源。 2010 年由于液压式硫化

机产品产销规模扩大，子午线活络模具占主营业务收入比重下降至 65.41%；

液压式硫化机产品为公司前次可转债募投项目，该项目于 2007 年开始建设，2009 年 6 月底正式建成达产，并通

过国家级科技成果鉴定，鉴定结论为：“该项目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 随着前次募投产能的完全释放，液压式硫

化机在主营业务收入占比已逐渐增长，从 2008年的 3.66%提高至 2010年的 25.29%，已成为公司新的利润增长点；

轮胎二半模具主要用于硫化斜交线汽车轮胎，公司按照优化资源配置的原则逐渐放弃二半模具市场，轮胎二半

模具产品的销售收入占比从 2008年的 6.13%下降至 2010年的 3.72%。 目前，该产品主要用于满足长期客户、战略客

户的需求和产品配套使用，不再作为发展的重点。

（二）毛利率变动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产品毛利率变化情况如下：

产品类别 2010年度 2009年度 2008年度

子午线活络模具 38.14% 36.34% 37.06%

液压式硫化机 31.25% 32.44% 19.94%

轮胎二半模具 28.87% 35.14% 32.68%

主营业务毛利率 36.36% 37.16% 36.71%

报告期内，公司产品主营业务毛利率分别为 36.71%、37.16%和 36.36%，基本保持稳定。 2010年主营业务毛利率较

上年下降了 0.80个百分点，主要原因系：虽然 2010年轮胎模具的毛利率较上年略有上升，但由于液压硫化机产品的

毛利率低于轮胎模具的毛利率，2010年液压硫化机产品销售收入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中的比重明显上升，从而拉低

了公司产品的主营业务毛利率。

（三）非经常性损益

最近三年公司非经常性损益净额占当期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比重分别为 8.12%、19.98%和 10.72%。 虽然 2009年

非经常性损益占公司净利润比重较大，但由于公司主营业务突出、盈利能力较强，并且橡胶轮胎、汽车制造、工程机

械等相关下游产业处于扩张阶段，在可预期的后续年份内公司将面临一个需求旺盛的市场，公司主营业务的市场发

展空间巨大。 本次募集资金项目顺利实施后，公司进一步扩大市场份额、提升盈利水平，非经常性损益对公司业绩的

影响将逐步降低。 因此，公司盈利能力并不存在对非经常性损益的依赖。

三、现金流量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累计为 35,879.81万元，是报告期累计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

润 1.41倍，表明公司具有较强的利润获取现金的能力。

报告期内，公司投资活动现金流量净额分别为 -9,354.15 万元、-14,059.63 万元和 -14,447.07 万元，主要原因是

公司为扩大生产能力、提高产品档次，加大了在厂房购建、机器设备等方面的支出，报告期内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

产等长期资产现金支出分别 9,420.12万元、14,060.30万元和 14,447.70万元。

报告期内，公司筹资活动现金流量净额合计 7,796.97万元。报告期内，公司产销形势良好，为把握市场发展良机，

公司利用银行借款及时补充固定资产投资和营运资金需求，有利保证了公司生产经营的顺利开展。

第六节 本次募集资金运用

一、募集资金运用概况

2009年 11月 30日， 公司 200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了本次申请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相关议案。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和项目投资需求，结合公司自身的财务状况、经营情况及未来发展需要，公司本次发行可

转债计划募集资金 3.5亿元。

公司 2010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发行 3.5亿元可转换公司债券方案有效期限延长一年》的

议案，决定将发行 3.5亿元可转换公司债券方案有效期限延长一年。

根据投资项目的重要性，本次募集资金拟投资项目排序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总投资

固定资产 流动资金 合计

1 大型工程车轮胎及特种轮胎模具扩产项目 18, 016 1, 684 19, 700

2 高精度液压式轮胎硫化机扩产项目 13, 180 1, 620 14, 800

合计 31, 196 3, 304 34, 500

二、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基本情况

（一）大型工程车轮胎及特种轮胎模具扩产项目

工程胎及特种胎模具是当代工程车轮胎、雪地轮胎、赛车轮胎、仿生轮胎、军用越野车轮胎、航空轮胎等高等级

轮胎制造过程中的关键装备，其结构复杂、设计难度大，属高投入、高产出的产品。

随着宏观经济探底回升及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的持续投入， 大型工程机械及相关配套的大型工程车轮胎需求激

增。 此外，赛车轮胎、雪地轮胎、仿生轮胎、航空轮胎、军用越野车轮胎等特种轮胎市场需求日益扩大，急需配套模具，

但由于国内技术和产能限制，大部分依赖进口，项目产品市场空间大，行业前景好。

公司通过充分的调研，根据自身的技术优势，结合市场的潜在需求，提出大型工程车轮胎及特种轮胎模具扩产

项目，在现有产能的基础上，新增 300套 /年大型工程车轮胎模具和 200套 /年特种轮胎模具的生产能力，进一步提

高公司在高端轮胎模具市场的占有率，巩固和提高公司在细分行业的市场地位；同时，项目的成功实施将会有效地

缓解目前我国工程胎及特种胎模具供不应求的局面，推动行业的技术升级。

本项目属于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05 年本)》中第一类鼓励类中的第十二项“机

械”类的第 19条“大型、精密模具及汽车模具设计与制造” ，项目产品是国家重点鼓励发展的产品，项目的建设符合

国家产业政策和产业发展规划。

项目总投资 19,700万元，建设期为两年，达产后将新增销售收入 12,487.63万元，实现净利润 3,488万元。

（二）高精度液压式轮胎硫化机扩产项目

轮胎硫化机是影响轮胎制造质量的关键设备之一。 液压式硫化机作为一种新技术，经过不断改进提高，技术日

臻完善，在国外已实现产业化，并广泛运用于高等级轮胎硫化中，目前世界上主要轮胎企业已逐步采用液压式硫化

机替代传统的机械式硫化机。

公司前次募集资金投资的年产 200台高精度液压式轮胎硫化机项目，已于 2009年 6月底正式达产，项目产品依

靠高效率、高适应性及高性价比等综合优势，迅速获市场认可。 截至 2011年 3月 31日，公司正在履行的液压式硫化

机销售合同 150 台，合同金额达 21,564 万元，客户均为国内知名或大型轮胎制造商，已与公司建立了稳定了合作关

系。 随着我国硫化机液压化更新换代速度的加快，在可预计年份内，公司液压硫化订单数量仍将保持稳步增长趋势。

面对国内液压式轮胎硫化机广阔的市场空间及良好行业发展前景，公司经过充分市场调研，并结合自身经营情况，

拟投资扩建现有高精度液压式轮胎硫化机生产线，新增产能 120 台 / 年，项目成功实施后，本公司高精度液压式硫

化机产能将提升至 320台 /年。 通过本项目，本公司将进一步延伸产业链，优化产品结构，提高液压式轮胎硫化机市

场占有率。

本项目属于国家发改委发布的《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05年本)》中鼓励类“高等级子午线轮胎及配套专用

材料、设备生产” ，项目建设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产业发展规划。

项目总投资 14,800万元，建设期为两年，达产后将新增销售收入 15,384.62万元，实现净利润 2,600万元。

第七节 备查文件

本次可转债发行期间，投资者可在发行人或保荐人（主承销商）办公地址查阅募集说明书全文及备查文件，查

阅时间为每个工作日上午 9：00-11：30�和下午 13：30-16：30。

投资者也可在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查阅募集说明书全文等文件。

广东巨轮模具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

7

月

15

日

广东巨轮模具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摘要

四川依米康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提示公告

四川依米康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申请已获

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１１０４

号文核准，招股说明书（招股意向书）及附件披露于中国证监会指定五

家网站（巨潮资讯网，网址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中证网，网址

ｗｗｗ．ｃｓ．ｃｏｍ．ｃｎ

；中国证券网，网址

ｗｗｗ．

ｃｎ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证券时报网，网址

ｗｗｗ．ｓｅｃｕｔｉｍｅｓ．ｃｏｍ

；中国资本证券网，网址

ｗｗｗ．ｃｃｓｔｏｃｋ．ｃｎ

）和本公司网

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ｕｎｒｉｓｅｇｒｏｕｐ．ｃｏｍ．ｃｎ

），并置备于本公司、深圳证券交易所、本次发行股票保荐人（主承销

商）海际大和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的住所，供公众查阅。

本次发行股票概况

发行股票类型 人民币普通股

（

Ａ

股

）

发 行 股 数 不超过

１

，

９６０

万股

每 股 面 值 人民币

１．００

元

发行方式

网下向询价对象

（

配售对象

）

询价配售与网上向社会

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

发行对象

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开立证券账户的机构投资者

和根据

《

创业板市场投资者适当性管理暂行规定

》

及

实施办法等规定已开通创业板市场交易的自然人

（

国家法律

、

法规禁止购买者除外

）

承销方式 余额包销

发行日期

Ｔ

日

（

网上申购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５

日

），

其他发行重要

日期安排详见今日本报刊登的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

发行人联系地址 成都高新区科园南二路二号

（

邮编

：

６１００４１

）

发行人联系电话

０２８－８２００１８８８

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联系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环路

１０００

号恒生银行大厦

４５

楼 邮编

：

２００１２０

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３８５８２０００

发行人：四川依米康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海际大和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５

日

四川依米康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

保荐人 （主承销商）：海际大和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特别提示

四川依米康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根据 《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修订）、《关于

深化新股发行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证监会公告［

２０１０

］

２６

号）以及《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管理暂行办法》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Ａ

股）并拟在创业板上市，本次初步询价和网下发行均采用深圳证券

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进行，请询价对象及其管理的配售对象认真阅读本公告。

关于网下发行电子化的详细内容，请查阅深交所网站（

ｗｗｗ．ｓｚｓｅ．ｃｎ

）公布的《深圳市场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网下发行电子化实施细则》（

２００９

年修订）。

重要提示

１

、四川依米康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依米康”或“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１

，

９６０

万

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

监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１１０４

号文核准。 依米康的股票代码为

３００２４９

，该代码同时适用于本次发行的初步

询价及网下、网上申购。

２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配售对象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

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其中网下发行占本次最终发行数量的

２０％

，即

３９２

万股；网

上发行数量为本次发行最终发行数量减去网下最终发行数量。

３

、海际大和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海际大和”或“保荐人（主承销商）”）作为本次发行的保荐

人（主承销商），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８

日（

Ｔ－５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０

日（

Ｔ－３

日）组织本次发行的初步询价和现场

推介。 只有符合《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要求的询价对象方可参加路演推介，路演推介的具体安排见

本公告“二、初步询价和推介的具体安排”，请有意向参加初步询价和推介的询价对象及配售对象自主选

择在上海、深圳和北京参加现场推介会。

４

、本次发行的网下、网上申购日为

Ｔ

日（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５

日），参与申购的投资者须为在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开立证券账户的机构投资者和根据创业板市场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的相关规

定已开通创业板市场交易的自然人（国家法律、法规禁止购买者除外）。 发行人及保荐人（主承销商）提醒

投资者申购前确认是否具备创业板投资资格。

５

、可参与本次网下申购的询价对象为符合《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

２０１０

年修订）中界定的询价

对象条件，且已在中国证券业协会（以下简称“协会”）登记备案的机构，包括海际大和自主推荐且已向协

会报备的询价对象。

６

、询价对象参与初步询价时，其管理的配售对象为报价主体，由询价对象代为报价。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０

日

（

Ｔ－３

日）

１２

：

００

前已完成在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的配售对象方可参与初步询价，但下述情况除外：

（

１

）与发行人或保荐人（主承销商）之间存在实际控制关系或控股关系的询价对象管理的配售对象；

（

２

）保荐人（主承销商）的自营账户。

７

、配售对象参与初步询价报价时，须同时申报申购价格和申购数量。 申报价格不低于最终确定的发

行价格对应的报价部分为有效报价。 申报价格低于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的报价部分为无效报价，将不能

参与网下申购。

８

、初步询价时，每个配售对象最多可以申报三档申购价格，申购价格的最小变动单位为

０．０１

元，对应

的最低申购数量和申购数量变动最小单位即“申购单位”均设定为

９８

万股，即每个配售对象的每档申购数

量必须是

９８

万股的整数倍，且每个配售对象的累计申购数量不得超过

３９２

万股。

９

、配售对象只能选择网下发行或者网上发行中的一种方式进行申购。凡参与初步询价报价的配售对

象，无论是否有效报价，均不能参与网上发行。

１０

、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根据初步询价结果，综合参考公司基本面及未来成长性、可比公司估

值水平和市场环境等因素，协商确定发行价格，同时确定可参与网下申购的配售对象名单及有效申购数

量。

１１

、初步询价中，配售对象有效报价对应的申购数量，应为网下申购阶段实际申购数量。 每个配售对

象有效报价对应的申购数量可通过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查询。

１２

、初步询价中提交有效报价的配售对象参与网下申购时，须按照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有效报价

对应的申购数量的乘积及时足额缴纳申购款。 初步询价中提交有效报价的配售对象未能在规定的时间

内及时足额缴纳申购款的，发行人与海际大和将视其为违约，违约情况将报送中国证监会及中国证券业

协会备案。

１３

、若网下有效申购总量大于本次网下发行数量

３９２

万股，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通过摇号抽

签方式进行配售。 保荐人（主承销商）将根据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提供信息对资金有效的配售对象

按照其最后一次录入初步询价记录的时间顺序进行排序，依次配号，每一申购单位（

９８

万股）获配一个编

号，每个配售对象获配编号的个数等于其资金有效的申购量除以申购单位，最终将摇出

４

个号码，每个号

码可获配

９８

万股发行人股票。

若网下有效申购总量等于

３９２

万股，不需进行摇号抽签，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按照配售对象

的实际申购数量直接进行配售。

若网下有效申购总量小于

３９２

万股，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协商采取中止发行措施。

１４

、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在《四川依米康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

业板上市网下摇号中签及配售结果公告》 中公布主承销商在推介期间向询价对象提供的对发行人股票

的估值结论及配售对象具体报价情况。

１５

、配售对象参与本次网下发行获配股票的锁定期为

３

个月，锁定期自本次发行中网上发行的股票在

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１６

、回拨机制：若

Ｔ

日出现网上申购不足的情况，网上申购不足部分向网下回拨，由参与网下申购的

机构投资者认购；网下机构投资者未能足额认购该申购不足部分的，未足额认购部分由主承销商推荐的

投资者认购。 回拨数量不低于网上申购的不足部分，且为

９８

万股的整数倍。

如发生以上情形，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及时公告启动回拨机制的原因以及具体安排。

１７

、本次发行可能因下列情形中止：初步询价结束后，提供有效申报的询价对象不足

２０

家；网下有效

申购总量小于本次网下发行数量

３９２

万股；网上申购不足、网上申购不足向网下回拨后仍然申购不足的；

网下报价情况未及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预期。 如发生以上情形，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及

时公告中止发行原因、恢复发行安排等事宜。

１８

、本公告仅对本次发行中有关初步询价的事宜进行说明，投资者欲了解本次发行的一般情况，请仔

细阅读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５

日（

Ｔ－６

日）登载于中国证监会五家指定网站（巨潮资讯网，网址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中证网，网址

ｗｗｗ．ｃｓ．ｃｏｍ．ｃｎ

；中国证券网，网址

ｗｗｗ．ｃｎ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证券时报网，网址

ｗｗｗ．ｓｅｃｕｔｉｍｅｓ．ｃｏｍ

；

中国资本证券网，网址

ｗｗｗ．ｃｃｓｔｏｃｋ．ｃｎ

）和发行人网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ｓｕｎｒｉｓｅｇｒｏｕｐ．ｃｏｍ．ｃｎ

）的招股意向书全

文，《四川依米康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提示公告》同时刊登于《中国

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

一、本次发行的重要日期安排

日期 发行安排

Ｔ－６

日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５

日

（

周五

）

刊登

《

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

》、《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提示公告

》

Ｔ－５

日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８

日

（

周一

）

初步询价

（

通过网下发行电子平台

）

及现场推介

（

上海

）

Ｔ－４

日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９

日

（

周二

）

初步询价

（

通过网下发行电子平台

）

及现场推介

（

深圳

）

Ｔ－３

日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０

日

（

周三

）

初步询价

（

通过网下发行电子平台

）

及现场推介

（

北京

）

初步询价截止日

（

截止时间为

１５

：

００

）

Ｔ－２

日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１

日

（

周四

）

确定发行价格

、

可参与网下申购的配售对象名单及有效申报数量

刊登

《

网上路演公告

》

Ｔ－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２

日

（

周五

）

刊登

《

发行公告

》、《

投资风险特别公告

》

网上路演

Ｔ

日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５

日

（

周一

）

网下发行缴款日

（

９

：

３０－１５

：

００

；

有效到账时间

１５

：

００

之前

）

网上发行申购日

（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网下申购资金验资

、

网下发行配号

Ｔ＋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６

日

（

周二

）

网下发行摇号抽签

网上申购资金验资

Ｔ＋２

日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７

日

（

周三

）

刊登

《

网下摇号中签及配售结果公告

》、《

网上定价发行申购情况及

中签率公告

》

网下申购资金解冻

网上发行摇号抽签

Ｔ＋３

日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８

日

（

周四

）

刊登

《

网上定价发行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

网上申购资金解冻

注：

１

、上述日期为工作日，如遇重大突发事件影响本次发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及时公告，修改本

次发行日程。

２

、 如因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系统故障或非可控因素导致询价对象或配售对象无法正常使用其

网下发行电子平台进行初步询价或网下申购工作，请询价对象或配售对象及时与保荐人（主承销商）联

系。

二、初步询价和推介的具体安排

海际大和作为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负责组织本次发行的初步询价和路演推介工作。

１

、路演推介安排

发行人及保荐人（主承销商）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８

日（

Ｔ－５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０

日（

Ｔ－３

日）在上海、深圳、北

京向询价对象进行路演推介，推介的具体安排如下：

推介日期 推介时间 推介地址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８

日

（

Ｔ－５

日

，

周一

）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上海东方滨江大酒店世纪厅

（

上海市浦东新区滨江大道

２７２７

号

）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９

日

（

Ｔ－４

日

，

周二

）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深圳星河丽思卡尔顿大酒店宴会二厅和三厅

（

深圳市福田区福华三路

１１６

号

）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０

日

（

Ｔ－３

日

，

周三

）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北京国寿会议中心全厅

（

北京金融街

１７

号中国人寿中心二楼

）

如对现场推介会有任何疑问，请联系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海际大和，咨询联系电话：

０２１－

３８５８２０００

。

２

、初步询价安排

（

１

）本次发行的初步询价通过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进行，询价对象应到深交所办理网下发行电

子平台数字证书，与深交所签订网下发行电子平台使用协议，成为网下发行电子平台的用户后方可参与

初步询价。

（

２

）本次初步询价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８

日（

Ｔ－５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０

日（

Ｔ－３

日）每日

９

：

３０

至

１５

：

００

。参与

初步询价的配售对象必须在上述时间内由其所属询价对象通过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提交报价，申

报申购价格及申购数量。

（

３

）配售对象自行确定申购价格和申购数量，申购价格最小变动单位为

０．０１

元，每个配售对象最多可

以申报三档申购价格，各档申购价格对应的申购数量相互独立。 每档申购价格对应的最低申购数量和申

购数量变动最小单位即“申购单位”均为

９８

万股，即每个配售对象的每档申购数量必须是

９８

万股的整数

倍，且每个配售对象的累计申购数量不得超过

３９２

万股。

申报申购数量及申购价格时应注意：

①

每一配售对象最多可填写三档申购价格；

②

假设某一配售对象填写了三档申购价格分别是

Ｐ１

、

Ｐ２

、

Ｐ３

，且

Ｐ１＞Ｐ２＞Ｐ３

，对应的申购数量分别为

Ｑ１

、

Ｑ２

、

Ｑ３

，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为

Ｐ

，则若

Ｐ＞Ｐ１

，则该配售对象不能参与网下发行；若

Ｐ１≥Ｐ＞Ｐ２

，则该

配售对象可以参与网下申购的数量为

Ｑ１

；若

Ｐ２≥Ｐ＞Ｐ３

，则该配售对象可以参与网下申购的数量为

Ｑ１＋

Ｑ２

；若

Ｐ３≥Ｐ

，则该配售对象可以参与网下申购的数量为

Ｑ１＋Ｑ２＋Ｑ３

。

（

４

）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根据初步询价情况协商直接确定发行价格。

（

５

）配售对象申报的以下情形将被视为无效：配售对象未在初步询价截止日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０

日（

Ｔ－３

日）

１２

：

００

前完成在中国证券业协会登记备案的；配售对象名称、证券账户、银行收付款账户

／

账号等申报信息

与备案信息不一致的；申报价格低于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对应的申购数量；累计申报数量超过

３９２

万股以

上或者任一报价数量不符合

９８

万股最低数量要求或者增加的申购数量不符合

９８

万股的整数倍要求的申

购数量的部分。

（

６

）询价对象每次申报一经提交不得撤销。因特殊原因需要调整报价或申购数量的，应在网下发行电

子平台填写具体原因。 询价对象每次申报及修改情况将由保荐人（主承销商）报中国证监会备案。

（

７

）配售对象的托管席位号系办理股份登记的重要信息，托管席位号错误将会导致无法办理股份登

记或股份登记有误，请参与初步询价的配售对象正确填写其托管席位号，如发现填报有误请及时与保荐

人（主承销商）联系。

三、发行人和承销团成员

１

、发行人：四川依米康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菀

住 所：成都高新区科园南二路二号

电 话：

０２８－８２００１８８８

联 系 人：周淑兰

２

、保荐人（主承销商）：海际大和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郁忠民

住 所：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环路

１０００

号恒生银行大厦

４５

楼

电 话：

０２１－３８５８２０００

联 系 人： 方敏 方大可 郝亚娟 倪卫华 陆炜

３

、分销商：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徐勇力

住 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５

号（新盛大厦

１２

、

１５

层）

电 话：

０１０－６６５５５２９５

联 系 人：闫晓峰

发行人：四川依米康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海际大和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５

日

深业泰富物流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会决定召开

2010

年年度股

东大会，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1

、召开时间：

2011

年

7

月

22

日

(

星期五

)

下午

14

：

00

2

、召开地点：东莞市长安镇莲

花山庄酒店

3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4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5

、出席对象：本公司全体股东

二、提交会议审议的事项

1

、 审议表决关于公司

2010

年

度财务决算及利润分配的议案；

2

、 审议表决关于公司

2011

年

度财务预算的议案；

3

、 审议

2010

年度董事会工作

报告；

4

、 审议

2010

年度监事会工作

报告。

三、其他事项

1

、法人股东请携带法人代表证

明书、法人授权委托书（盖公司章）

和出席人身份证出席会议。

2

、个人股东须持本人身份证出

席会议。 因故不能出席会议的股东，

可书面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

表决。

3

、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人：周和荣

联 系 电 话 ：

0755 -82083763/

18926485168

深业泰富物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一年七月十五日

关于召开深业泰富物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